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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聲明暨檢送聯繫紀錄 

關於系辦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文字、名額控管及學生權

益壓力問題 

受文者：國立〇〇大學校長 鈞鑒 

副本：教務長、〇〇〇院長、教務處、〇〇〇〇學系主任 

本人〇〇〇，為國立〇〇大學〇〇〇〇學系〇〇班 〇〇 年畢業校

友，並為貴校〇〇〇〇學系研究所錄取新生〇〇〇之家長。 

本人前於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1 日提出《國立〇〇大學〇〇〇

〇學系系辦回覆權限及學生權益影響釐清函》。 

本人復於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4 日提出《補充聲明暨請求正式

釐清：關於〇〇〇〇學系系辦回函所涉權限、法源及學生權益問

題》，請貴校就系辦有無法源、有無權限、有無證據、是否轉嫁招

生壓力、是否以放棄就讀文字誘導學生喪失權益等問題，逐項正式

書面回覆。該案貴校業已受理，案件編號為 1150500013。 

本函不重複前函內容。 

本函目的，並非請求貴校為〇〇〇指定指導教授，亦非要求系所破

例安排名額。 

本函目的僅有三項： 

一、確認系辦對〇〇〇作成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不利評

價之事實依據。 

二、確認系辦以一個月期限、剩餘名額及放棄就讀文字處理錄取新

生之法源與權限。 

三、確認貴校是否承認前述文字已對錄取新生之就讀權益形成實質

壓力。 

請貴校勿以「協助學生媒合指導教授」或「系所行政作業」籠統回

覆，迴避本函所列具體問題。 

本函僅檢送〇〇〇聯繫教師之客觀紀錄，並請貴校就系辦所稱「推

敲此生可能是沒有心要找老師」、名額控管及學生權益壓力問題，

作成正式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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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系辦所稱「推敲無心找老師」，與客觀紀錄不符 

貴校回函稱： 

「系辦之前詢問有缺額的老師，貴公子只有跟〇〇〇老師有聯絡，

陳老師也有告知此生先去找〇〇〇老師面談，但貴公子一直未找〇

〇〇老師面談，因此系辦才推敲此生可能是沒有心要找老師。」 

本人依客觀紀錄確認： 

一、〇〇〇並非僅與〇〇〇教授聯絡。 

二、〇〇〇未曾與〇〇〇教授面談。 

三、〇〇〇未收到〇〇〇教授告知「先去找〇〇〇老師面談」之訊

息。 

四、〇〇〇自 3 月 30 日起，即持續主動聯繫多位教師。 

五、〇〇〇曾實際前往〇〇，與實驗室學長請教，並與教師面談。 

系辦如仍主張上開事實存在，請提出完整依據。 

行政單位不得在未查明事實前，以「推敲」方式對錄取新生作成不

利評價。 

二、〇〇〇自 3 月 30 日起即持續主動聯繫教師 

〇〇〇尋找指導教授之紀錄如下： 

一、3 月 30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未獲回覆。 

二、4 月 7 日，再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未獲回覆。 

三、4 月 12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未獲回覆。 

四、4 月 13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未獲回覆。 

五、4 月 13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教授回覆名額已滿。 

六、4 月 13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教授回覆名額已滿。 

七、4 月 14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當日完成面談並表達加入意

願；4 月 22 日獲知名額已滿。 

八、4 月 22 日，詢問系辦教授名額少於招生名額問題，系辦回應

應洽召集人。 

九、4 月 22 日，寄信詢問召集人，未獲回覆；隔日系上加開名

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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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4 月 22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未獲回覆。 

十一、4 月 23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教授回覆名額已滿。 

十二、4 月 23 日，系辦通知加開五個名額。 

十三、4 月 23 日，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教授回覆名額已滿。 

十四、4 月 24 日，再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未獲回覆，並前往〇〇

與實驗室學長請教。 

十五、4 月 28 日，親赴〇〇與〇〇〇教授面談。 

十六、4 月 29 日，於表單發現〇〇〇教授名額已滿，惟未收到個

別通知。 

上述紀錄詳附件。 

由此可知，〇〇〇並非未聯繫教師，亦非消極等待，更非無心尋找

指導教授。 

三、學生已盡合理努力，媒合結果非學生可單方控制 

上述紀錄足以顯示： 

一、〇〇〇持續聯繫多位教師。 

二、〇〇〇主動寄送電子郵件。 

三、〇〇〇實際前往〇〇。 

四、〇〇〇與實驗室學長請教。 

五、〇〇〇與教師面談。 

六、〇〇〇主動詢問教授名額不足問題。 

七、〇〇〇未曾表示放棄就讀。 

〇〇〇已盡合理努力。 

但教師是否回覆、名額是否已滿、系上是否加開名額、名額資訊是

否即時揭露、媒合機制是否有效運作，均屬系所制度與行政協助範

圍，非一名剛完成報到、尚未滿一個月之錄取新生可以單方控制。 

學生努力，不等於必然可以控制媒合結果。 

學生未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媒合，不等於無心就讀。 

系辦不得將非學生可控制之結果，反向歸責於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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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學生一再遭遇名額已滿或未獲回覆，不應成為學生過錯 

〇〇〇自 3 月 30 日起即持續主動聯繫教師。 

其聯繫結果，多次為未獲回覆或名額已滿。 

4 月 14 日，〇〇〇已與〇〇〇教授完成面談並表達加入意願，嗣

於 4 月 22 日獲知名額已滿。 

4 月 22 日，〇〇〇詢問系辦教授名額少於招生名額問題，系辦回

應應洽召集人；同日〇〇〇寄信詢問召集人，未獲回覆；隔日系上

始通知加開五個名額。 

4 月 24 日，〇〇〇再寄信予〇〇〇教授，並前往〇〇與實驗室學

長請教。 

4 月 28 日，〇〇〇親赴〇〇與〇〇〇教授面談。 

4 月 29 日，〇〇〇於表單發現〇〇〇教授名額已滿，惟未收到個

別通知。 

此等過程顯示，問題並非學生不努力，而是學生在極短時間內，一

再面對未獲回覆、名額已滿、資訊變動及媒合不確定。 

學生遇到名額已滿或未獲回覆，不應被解讀為無心就讀。 

系辦無權將行政媒合困難，包裝成學生欠缺就讀意願。 

五、真正需要檢視者，是系所在此階段提供何種協助 

〇〇〇係新錄取並完成報到之研究所新生。 

自報到至系辦以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等文字對〇〇〇作

成不利評價，時間尚不足一個月。 

在此階段，學生仍在認識系所、教師研究方向、實驗室環境、指導

名額及媒合流程。 

系所應先檢視自身是否已提供必要協助，而非逕行反向究責新生。 

請貴校正式說明： 

一、系上是否主動提供完整教師名額資訊。 

二、系上是否即時揭露各教授名額變動。 

三、系上是否協助媒合尚有名額之教師。 

四、系上是否建立新生尋找指導教授之協助流程。 

五、系上是否明確告知未於一個月內完成確認之法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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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系上是否明確告知學生不會因此喪失錄取、註冊、學籍、修課

或就讀權益。 

七、系上是否曾在要求學生自行放棄就讀前，提供任何具體協助。 

若系上未能提出上述協助紀錄，即不得反以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

或就讀」歸責學生。 

學生才剛報到，不到一個月。 

學生尚未完成媒合，不等於無心就讀。 

學生遇到教授未回覆、名額已滿、名額資訊變動，不等於學生有過

錯。 

行政單位應先證明自己已提供協助。 

不能先推論新生應受歸責。 

系所如要求新生於短期間內完成指導教授確認，至少應同時負有最

低限度之行政協助義務，包括： 

一、提供完整且即時之教師名額資訊。 

二、提供尚有名額教師之清楚名單。 

三、協助釐清學生已聯繫但未獲回覆之情形。 

四、明確告知未於期限內完成確認之實際法律效果。 

五、不得在學生尚未放棄就讀前，使用足以誘導或壓迫其放棄就讀

之文字。 

若系所未履行上述最低限度協助義務，即不得反向以學生「無心找

老師」作為不利評價。 

六、系所既能加開名額，即不得以「只剩特定教授」壓迫學生 

依附件紀錄，〇〇〇於 4 月 22 日詢問教授名額少於招生名額問

題。 

系辦回應應洽召集人。 

〇〇〇同日寄信詢問召集人，未獲回覆。 

隔日，系上通知加開五個名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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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，教師名額並非完全固定不變。 

教師名額之揭露、分配、調整、加開及通知，均屬系所內部管理事

項。 

既然系所可以加開名額，則「一度只剩特定教授有缺額」並非不可

變動之自然事實，而是系所名額控管、揭露與調整時間所形成之結

果。 

該結果不得反向歸責學生。 

系辦不得一方面掌握名額資訊及加開時點，另一方面又以「只剩〇

〇〇教授有缺額」要求學生速找該教授面談。 

系辦不得將系所名額控管結果，轉化為學生必須接受特定教授或自

行放棄就讀之壓力。 

請貴校正式說明： 

一、〇〇〇〇學系研究所各教授指導名額由何人決定。 

二、各教授名額何時確定。 

三、各教授名額是否完整公告。 

四、學生是否能即時得知名額變動情形。 

五、4 月 22 日〇〇〇詢問教授名額少於招生名額後，系上何以於

隔日加開五個名額。 

六、該五個名額由何人決定加開。 

七、若系所可以加開名額，何以先前仍以「只剩〇〇〇教授有缺

額」對學生形成壓力。 

八、系辦是否曾完整告知〇〇〇，名額仍可能調整或加開。 

九、若未告知，系辦憑何要求學生立即接受當時所稱剩餘名額安

排。 

十、系辦是否承認，教授名額不足、名額揭露不完整或名額加開時

間延後，不應由已錄取報到學生承擔不利後果。 

七、招生不足不得轉嫁給已錄取報到學生 

貴校前次回函已說明，一個月期限之設置，與去年甲組缺額及備取

生遞補問題有關。 

本人不否認系所可以管理招生名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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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招生不足風險不得轉嫁給已錄取並完成報到之學生。 

備取遞補方便，不得壓縮已錄取學生尋找指導教授之合理時間。 

教師名額不足或資訊揭露不足，不得反向歸責學生。 

學生不是缺額調整工具。 

學生不是備取遞補作業的犧牲品。 

若系所真正目的只是協助學生安定就讀，應提供完整名額資訊、合

理媒合協助及充分選擇時間。 

若系所真正目的在於避免招生不足、維持缺額控管或加速報到遞

補，請貴校明確說明： 

該行政目的，何以得優先於已錄取報到學生之指導教授選擇權及就

讀權益。 

八、學生請求期限通融，不等於放棄就讀 

〇〇〇在期限即將屆至之情況下，向系上反映。 

其目的並非要求特權。 

亦非要求系上指定教師收受。 

更非表示放棄就讀。 

其真正請求，至多只是希望系上就期限問題給予合理通融與明確說

明。 

然而，系辦回覆並非協助釐清，也非提供實質媒合，而是使用「最

多只能寬限幾天」、「請速 email 放棄信過來」、「若您沒有心要

找老師或就讀」等文字。 

學生請求期限通融，不等於放棄就讀。 

學生請求期限通融，不等於無心就讀。 

學生請求期限通融，不等於應被要求寄送放棄就讀信。 

請貴校正式說明： 

一、〇〇〇已持續寄信、面談、到校請教，並一再遭遇未獲回覆或

名額已滿，系辦是否仍認為其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

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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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〇〇〇在期限將屆時向系上反映，是否即應被解讀為無心就

讀。 

三、學生僅請求期限上之合理通融，系辦何以回覆「請速 email 放

棄信過來」。 

四、系辦是否承認，該等文字客觀上足以使學生誤認其若未立即完

成指導教授確認，即應自行放棄就讀。 

五、若系辦認為該等文字僅屬提醒，請說明其與協助學生完成媒合

之關聯為何。 

九、家長出面，係因本案已超出新生可自行處理之合理範圍 

本人原無意介入〇〇〇尋找指導教授之過程。 

研究所新生尋找指導教授，本應由學生本人與系所、教師間自行接

洽。 

但本案情形已非單純媒合問題。 

〇〇〇已持續聯繫多位教師、寄信、面談、到校請教，仍一再遭遇

未獲回覆、名額已滿、名額資訊變動及媒合不確定等情形。 

在此狀態下，系辦又使用「報到後一個月內必須完成指導教授確

認」、「最多只能寬限幾天」、「請速 email 放棄信過來」、「若

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等文字。 

此已超出一般錄取新生可自行辨識、承受及處理之範圍。 

本人因此不得不以家長身分出面。 

本人出面，不是要求特權。 

不是要求指定教授收受。 

不是要求系所破例安排。 

本人僅要求貴校說明： 

一、系辦有無法源。 

二、系辦有無權限。 

三、系辦有無證據。 

四、系辦能否將媒合困難歸責於學生。 

五、系辦能否以放棄就讀文字對新生形成壓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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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系辦處理方式僅屬正常行政協助，本人無須介入。 

若一名新生在已盡力尋找指導教授後，仍被以期限、剩餘名額、放

棄就讀文字及無心就讀標籤處理，則家長出面要求校方正式釐清，

乃屬必要。 

請貴校勿將本函理解為家長干預系所運作。 

本函所要求者，僅係學生權益不應在無法源、無權限、無證據之情

況下，被行政文字實質壓縮。 

十、系辦文字已形成學生權益壓力 

系辦使用： 

「報到後一個月內必須完成指導教授確認」 

「最多只能寬限幾天」 

「請速 email 放棄信過來」 

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 

等文字，對已錄取新生客觀上已形成壓力。 

該等文字足以使學生誤認： 

一、未於一個月內完成指導教授確認，即可能不能繼續就讀。 

二、不接受目前剩餘教授名額安排，即可能喪失就讀機會。 

三、尚未完成媒合，即可能被視為無心就讀。 

四、若無法立即找到指導教授，即應自行放棄就讀。 

本人暫不以刑事法律名詞評價該等文字。 

但就學生權益與行政程序而言，該等文字已非單純提醒。 

請貴校正式說明： 

系辦是否認為，前述文字對錄取新生不會形成任何就讀權益壓力。 

若是，請提出理由。 

十一、請貴校正式更正或撤回不利評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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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附件聯繫紀錄，請貴校正式確認： 

一、〇〇〇並非無心就讀。 

二、〇〇〇並非無心尋找指導教授。 

三、〇〇〇自 3 月 30 日起即持續主動聯繫多位教師。 

四、〇〇〇曾實際前往〇〇請教並與教師面談。 

五、〇〇〇未曾表示放棄就讀。 

六、系辦所稱「只有跟〇〇〇老師有聯絡」與客觀紀錄不符。 

七、系辦所稱「推敲此生可能是沒有心要找老師」缺乏事實基礎。 

八、系辦不得再以「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、「拖到」或其他歸

責性文字，對〇〇〇作成不利評價。 

九、系辦不得再以「請速 email 放棄信過來」或類似文字，要求、

暗示或誘導〇〇〇自行放棄就讀。 

十、系辦不得以一個月期限、剩餘名額或特定教授缺額，對〇〇〇

之錄取、註冊、學籍、修課或就讀權益形成任何不利效果。 

如貴校仍維持系辦前開不利評價，請一併提出作成該評價之事實依

據、法規依據、權限依據及調查紀錄。 

否則，該等文字即屬無事實基礎之行政不利評價，貴校應正式更正

或撤回。 

十二、請求事項 

請貴校就下列事項逐項正式書面回覆： 

一、系辦所稱「〇〇〇只有跟〇〇〇老師有聯絡」之依據為何。 

二、系辦所稱「〇〇〇老師告知〇〇〇先去找〇〇〇老師面談」之

依據為何。 

三、系辦所稱「〇〇〇一直未找〇〇〇老師面談」之依據為何。 

四、系辦作成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推敲前，是否曾查明

〇〇〇實際聯繫、到校、請教及面談紀錄。 

五、若未查明，系辦憑何作成該不利評價。 

六、一個月內必須完成指導教授確認之法源依據為何。 

七、未於一個月內完成確認，是否會影響錄取、報到、註冊、學

籍、修課或就讀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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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若不影響，系辦何以使用「請速 email 放棄信過來」等文字。 

九、系辦是否承認該等文字客觀上足以對錄取新生形成就讀壓力。 

十、貴校是否正式更正或撤回「若您沒有心要找老師或就讀」之不

利評價。 

若貴校未逐項回覆，而僅以一般性行政說明帶過，本人將視為貴校

未能提出具體事實依據、法規依據、權限依據及調查紀錄。 

十三、結語 

〇〇〇已依法錄取。 

〇〇〇已依法報到。 

〇〇〇未曾放棄就讀。 

〇〇〇自 3 月 30 日起，即持續主動聯繫教師。 

〇〇〇亦曾實際前往〇〇請教並與教師面談。 

本案客觀紀錄顯示，〇〇〇並非無心就讀，也並非無心尋找指導教

授。 

若一名錄取新生在極短時間內，面對全新系所、全新教師、全新研

究環境，已持續寄信、到校、請教、面談、詢問名額，最後仍被系

辦以「推敲」方式標示為可能無心找老師，則貴校有必要正式釐

清： 

此種處理方式，是否符合國立〇〇大學作為高等教育機構，對研究

所新生應有之協助義務與學生權益保障。 

請貴校於文到七日內逐項正式書面回覆。 

此致 

國立〇〇大學校長 

〇〇〇 

國立〇〇大學〇〇〇〇學系〇〇班 〇〇 年畢業校友 

〇〇〇〇學系研究所錄取新生〇〇〇之家長 

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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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〇〇〇聯繫各教授之電子郵件紀錄截圖一份 

 

 


